俄罗斯艺术类项目

一、项目简介

为落实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纪要精神，中俄双方将联合培养舞蹈、音乐和美术方面人才。受教育部委托，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该项目的实施工作。该项目于2002年开始实施。2007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将继续从有关艺术院校和开设有音乐、舞蹈、美术专业的综合性大学中选派音乐、舞蹈、美术专业留学人员赴俄罗斯学习。

二、选派计划

（一）选派专业

以音乐专业为主，同时选派少量美术专业（主要是现实主义画派）及芭蕾舞专业。

1.音乐类作曲专业不再选拔作曲理论研究方向；

2.舞蹈专业不再选拔攻读学位人员；

3.美术类不再选拔应用艺术专业（室内装饰、艺术设计等）。

（二）选派类别及留学期限
访问学者：留学期限为3-12个月

硕士研究生：留学期限为24个月（不含语言培训时间）

（三）选派规模：30人
三、资助内容
留学人员的往返国际旅费及留学期间的学费、奖学金生活费由国家留学基金负担。
四、申请条件 

（一）申请人应符合《2007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拔简章》规定的申请条件。

（二）申报访问学者的申请人应是在本人所从事专业领域有一定造诣、有一定培养潜力的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年龄在45岁以下（1962年3月20日以后出生），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及二年以上工作经历。

（三）申报硕士研究生的申请人应是各校有一定培养潜力的优秀青年教师，年龄在35岁以下（1972年3月20日以后出生），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各校拟作为师资培养的优秀应届毕业生原则上也可以申报。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重点支持已与俄罗斯有关院校建有密切合作关系的高等院校。

五、申请办法 
（一）申请方式

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请申请人登录国家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网上报名系统apply.csc.edu.cn报名。
（二）申请材料

1.请按照《关于准备2007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申请材料的说明》准备申请材料。
2.为便于做好专家评审工作，申请人除按以上要求提交有关申请材料外，还须根据不同专业提交以下材料，并附所在高校主管部门的确认函（证明确系申请人本人作品）：音乐专业提交能反映本人最好水准的作品VCD（不同时期、不同题材，最好能有现代派的作品）；美术专业提交本人20幅作品幻灯片(135反转片，带框)，其中包括素描、色彩等方面，并注明尺寸和使用材料；芭蕾舞专业提交本人作品VCD。请不要提交作品原件及录像带，并保证VCD的质量。所提交作品概不退还。
（三）受理方式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委托有关国家留学基金申请受理机构（以下简称受理机构）受理申请。受理机构负责接受咨询、审核并受理申请材料；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不直接受理个人及单位的申请。受理机构自2007年1月5日起提供咨询。

（四）受理时间

申请人应于2007年2月25日至3月20日进行网上报名并向所在地受理机构提交申请材料及报名、评审费500元人民币/人。《单位推荐意见表》由申请人所在单位统一提交受理机构。
五、评审、录取办法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并于7月份公布录取结果。

六、对外联系及派出 

（一）该项目被录取人员的留学院校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委托驻俄罗斯使馆教育处协助联系落实。留学人员在录取后需按照“俄罗斯艺术类项目候选人应填报对外联系材料及要求”（录取后另发）的规定准备材料，并于2007年11月10日前提交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二）留学人员在派出前，其外语水平须达到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规定的标准。被录取人员一般于次年3月或8月派出，具体派出日期以俄方最终落实情况为准。凡未按时派出者，其留学资格将自动取消。
（三）留学人员派出前需与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签定《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并办理公证、交存保证金等手续。
七、申请及选派程序

	步骤
	时 间
	程序
	具 体 内 容
	备    注

	1
	2007年2月25日-3月20日
	申报
	申请人进行网上申报，并向各地受理机构提交申请材料
	受理机构通讯地址及电话请查询国家留学网。

	2
	2007年4月-6月
	评审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组织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
	

	3
	2007年7月
	录取
	公布录取人员名单及外语培训安排
	

	4
	2007年9月初
	培训
	被录取人员中，外语水平未达到合格标准的人员须参加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统一组织的俄语培训，达标后方予派出。 
	培训通知由各培训部直接寄发留学人员本人。

	5
	2007年11月
	向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提交对外联系材料
	按“俄罗斯艺术类项目填报对外联系材料及要求”（录取后另行通知）准备材料，并按时提交。留学院校原则上由驻俄罗斯使馆教育处协助联系。 
	与俄建有实质性合作关系的院校也可利用校际渠道协助联系。

	6
	2008年2月或7月
	派出
	驻俄罗斯使馆教育处将俄方录取结果通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审核外语培训情况后安排派出。
	未按规定参加俄语培训或培训不合格者，将不予派出。


